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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金
川
主
講

編
輯
組
整
理

龍
樹
以
四
旬
之
教

9

總
括
佛
陀
在
各
處
對
不
同
人
所
開
示
的
有
關
「
我
」
與
「
法
」
的
種
種
教
說

9

四
句
之
教
的
問
題
並
不
在
於
何
者
為
真
、
何
者
為
假

9

而
是
在
這
四
者
之
中
是
否
有
其
高
抵
之
別
，
或
權
實
之
分
。

_j__. 

續
l
l
i

一排
寶
雞
離
實

路
霸
路
難
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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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四
句
」
的
形
式
總
括
了
佛
陀
有
關
「
我
、
法
」
的
一

有
闢
「
自
我
」
是
否
存
在
的
問
體
上
，
龍
樹
的
領
文
說
:
「
諸
佛
或
說
我
，
或
說
於
無
我
;
諸
法
實
相
中
，

無
我
無
非
我
于
從
表
睡
上
看
起
來
，

?
頭
文
裡
似
乎
只
提
到
了
佛
陀
的
三
種
教
說

9

照
第
八
詩
頌
的
「

」
形
式
，
我
們
仍
然
可
以
補
上
或
有
可
能
是
受
限
於
詩
律
而
被
略
去
的
部
分

9

從
而

一
個
完
整
的
四
句
酪
式
，
亦
即
在
「
自
我
」
是
否
存
在
的
問
題
上
，

一
生
的
說
法
裡
9

總
共
表
達
了
以
下
四
種
立
場
:
有
我
、
無
我
、

、
既
非
有
我
也
非
無
我
。

再
者
，
是
關
於
頌
文
組
「
諸
法
實
相
中
」
這
句
話
的
意
思
，
這
句
話
在
梵
文
原
本
以
及
藏
文
譯
本
組
是

沒
有
的
?
但
是
宜
在
鳩
摩
羅
什
的
譯
文
裡
出
現
卻
有
其
一

之
際
對
此
一
詩
頌
義
理
結
構
的
判
讀

9

9

這
多
少
是
代
表
了
鳩
摩
羅
什
在
報
譯

「
諸
法
實
相
中
，
無
我
無
非
我
」
的
文
句
來
看

9

很
明
顯
地
，
鳩

…「

」
的
立
場
乃
是
與
「
諸
法
實
相
」

「
寶
說
」
9

而
前
三
句
則
是
基
於
對
治

上
的
方
便
而
有
的
「

L一

在
這
首
詩
頓
的
解
讀
上
，
唐
譯
本
的
譯
文
也
同
樣
值
得
我
們
注
意

9

其
譯
文
是
「
為
披
說
有
我

9

、
那
說

於
無
我
，
諸
佛
所
證
法
，
不
說

」
，
其
中
「
諸
佛
所
證
法
」
一
旬
，

唱魯

的
，
而
這
句
話
的
意
思
所
指
的
其
實
就
是
「
諾
諾
實
相
」

o

閉
關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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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六
年
九
月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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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八

?
在
這
兩
家
的
譯
文
之
中
，

「
四
句
」

分
為
兩
層
，

一
是
基
於
歡
度
眾
生
師
說
的
前
三
旬
，

二
句
都
是
諸
佛
所
說
法
，
皆
為
「

」
的
領
域
;

事
實
上
9

從
《
中
論
》
的
註
釋
傳
統
來
看
，

一「

」
的
第
四
旬
，

-, 

L一

註
釋
家
的
共
同
觀
點
。

a

「
一
切
實
非
實
，
亦
實
亦
非
實
，
非
實
非
非
實
，
是
名
諸
佛
法
行
批

中
「
一
切
實
」
是
第
一
旬
，
「
一
切
非
實
」
是
第

「
一
切
亦
實
亦
非
實
」
是
第
一
一
一
旬
，
「
一
切
非
實

非
非
實
」

一「

」
的
教
誼
。

~ 

kJ 

亦
即
第

一
旬
的
否
定
，

)
，
而
第
四

句
是
第

)
。
根
據
學
者
的
研
究
，

，
我
們
或
肯
定
或
否
定
的
形
態
至
今
/
只
有
這
四
種
基
本

形
式
。



從
邏
輯
的
觀
點
來
解
讀
這
四
旬
的
邏
輯
形
式
，
一
直
是
學
界
非
常
熱
門
的
話
題
。

在
某
此
一
畢
者
看
來
，
有
其
一
定
的
邏
輯
困
難
。

吃草

化
，
則
可
表
之
為
:
甘
、
1
甘
、
可
恥
于
可
、1
可
h
w
l
l咕
。

二
句
:
可

h
w
I
H
U
在
邏
輯
上
是
一

可

---, 

。
啥

?
那
麼
一
逼
句
話
就
是
值
醋
的
，

于
在
邏
輯
上
是
矛
盾
的
。
而
且
第
三
句
:
可
持
1

可
與
第
四
句
:
1

可
恥w
z
e可

L一可

並
且
「

等
值
的
，
因
此
第
三
與
第
四
句
都
是
假
話
。

L_ 

9 

其
實
在
邏
輯
形
式
上
只
有
三
句
而
已
，
並
且
在
這
三
旬
之
中
選
包
括
了
一

如
此
一
來
，

」
的
四
句
教
法
裡
，
只
有
一

以
為
真
，
而
其
餘
皆
假
(
那
即
可
阻
(
2唱

?
也
不
得
同
時
為
假
，

這
樣
論
斷
的
結
果

9

謊
者
的
論
斷
是
不
被
允
許
的
，

躍
輯
問
題
，
這
些
問
體
包
括
了
如
何
在
邏
輯
上
，
仍
然
維
持
四
句
而
非
三

與
第
四
句
為
恆
暇
旬
的
邏
輯
困
境
，

，
西
方
學
界
的
研
究
者
援
引
了
各
種
新
興
的
邏
輯
理
論
，

電醫

圖
來
解
決
四
句
教
龍
的
邏
輯
困
難
，
例
如
可
粹
t
可

1
間M
h
w
l
i
可
一
一

几
年
九
月
會
。
五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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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是
站
在
二
值
邏
輯
的
觀
點
而
說
的
，
但
是
透
過
不
承
認
在
無
限
集
合
裡
排
中
律
仍
然
有
效
的
直
覺
主
義
邏

輯
，
以
及
多
值
邏
輯
的
觀
點
，
則
這
兩
句
話
便
不
是
等
值
的
，
如
此
一
來
便
可
在
邏
輯
上
維
持
了
四
句
的
形

式
，
但
仍
然
無
法
解
決
它
們
必
須
同
時
為
真
的
問
題
。

所
謂
「
多
值
邏
輯
于
是
指
一
個
命
題
的
值
不
止
於
真
與
假
兩
種
，
因
此
可
與
，
可
在
二
值
邏
輯
裡
不
可

以
同
時
為
真
，
而
在
多
值
邏
輯
裡
便
有
可
能
可
以
同
時
為
真
。
至
於
透
過
取
消
排
中
律
的
方
式
，
來
解
決
可

h
w

E

它
與
，
可h
w
I
E
M
V

二
者
在
邏
輯
上
是
否
等
值
的
問
題
，
基
本
上
與
多
值
邏
輯
的
方
式
是
一
樣
的
。
所
謂
「
排
中

律
于
是
指
一
個
東
西
不
是

A
'

便
是
非
A

，
其
間
沒
有
第
三
種
可
能
。
但
是
在
無
限
集
合
的
情
況
下
，
我
們

便
無
法
將
之
窮
盡
地
二
分
，
此
時
排
中
律
便
不
再
是
有
效
的
，
當
排
中
律
不
再
有
效
時
，
對
也
的
否
定
就
不

等
於
旬
，
而
M
H』W
E
旬
在
邏
輯
上
也
就
不
等
於
1可
h
r
'，
]
u
o

〔
四
旬
之
教
的
意
義
在
於
應
機
說
法
〕

之
教
所學
引者
生之
的間
邏長
輯篇
困大
難論

在單
而前

事了
軍許
」二 h
一~ !f/ 

且按
11 J 的
卻直

多喜
喜講
到 M

偶益
的複
詮雜

釋的
背運
景算

與技
四巧

2 試
教圖

間來
的解

出決
入四
，句

而
他
們
所
謂
的
邏
輯
困
境
其
實
也
與
四
旬
之
教
並
不
相
干
。

為
什
麼
說
這
些
邏
輯
困
境
與
四
旬
之
教
並
不
相
干
呢
?
因
為
在
第
六
與
第
八
詩
頌
裡
'
有
關
「
我
、
法
」

的
四
句
之
教
都
是
諸
佛
所
宜
說
的
，
佛
陀
說
法
或
深
論
或
淺
說
，
都
是
基
於
受
教
者
根
器
的
不
同
，
但
佛
陀



的
說
法
不
能
為
蝦
，
這
是
佛
教
的
傳
統
。
佛
陀
可
以
在
不
同
的

，
而
只
問
這
個
教
法
是
否

能
適
應
受
歡
者
的
根
器
，
因
此
在

這
場
合
裡
有
意
義
的
報
法
，

不
見
得
在
另
一
個
場
合
也
岡

擺
地
有
其
意
義
。
我
們
要
注

9

佛
陀
並
非
在
同
一
地

點
對
一
群
人
同
時
說
了
這
四

闢

的

。
如
佛
有
時
說
有
業
，

有
時
說
沒
有
業
;
有
時
說

付
麼
業
是
有
的
，

9

有
時
佛
說
有
的
業
無
所

祖
祖
「
L_ 

9 

「
有
?
這
些

(繪圖練秋松)

佛
都
說
到
過
了
，
佛
考
慮
的
是
應
機
不
應
蟻
，
因
為
佛

嘻醬

法
的
根
本
精
神
乃
是
拔
故
有
情
於
煩
惱
苦
國
之
中
。

聶
澈
橄
叫
鷗
制
觀
關
制
制
勸
慰
椒
割
斷
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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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求
四
旬
之
教
同
時
為
真
所
引
生
的
邏
輯
困
難
，
是
因
為
預
認
了
四
旬
之
教
是
在
完
全
相
同
的
論
域
裡

他所
就成
留.lL

面的
臨命

邏題

空道
不最

致是
的說

早製
快佛
而豆

豆高
四

個
旬章益

最喜
的嵩

論提

單?
不對
自同

則要
，匕后1

們峰
之說
間出
便這

不四
會句

有，

不

致
的
情

況
出
現

龍
樹
在
此
採
行
四
句

的
形

式

只
是

為

了
總
括

佛
陀

生
在
不
同

場
h. 
口

對
不

同

的

人
所
開
示
的
有
關
「
我
」
與
「
法
」
的
種
種
教
說
，
在
這
一
點
上
，
他
依
從
了
古
典
印
度
人
面
對
一
項
論
題

的
思
維
方
式
，
而
把
它
們
窮
盡
地
分
成
了
四
種
，
但
是
因
於
它
們
都
是
佛
陀
的
教
法
，
所
以
它
們
不
可
以
為

假
，
這
一
點
當
為
龍
樹
所
知
曉
。

〔
由
「
法
」
與
「
教
法
」
之
分
看
四
旬
之
教
〕

我
們
以
為
此
處
四
句
之
教
的
問
題
並
不
在
於
何
者
為
真
、
何
者
為
假
，
而
是
在
這
四
者
之
中
是
否
有
其

高
低
之
別
，
或
權
實
之
分
，
這
個
問
題
便
涉
及
了
中
觀
學
派
對
佛
陀
敦
法
的
判
釋
。
在
這
一
點
上
，
我
們
首

先
要
注
意
到
「
法
」
與
「
敦
法
」
的
區
分
，
此
中
前
者
是
不
可
說
的
諸
佛
所
證
之
法
，
而
後
者
乃
是
諸
佛
應

機
而
說
的
敦
法
。

在
《
中
論
﹒
第
二
十
四
晶
》
第
八
至
第
十
詩
頌
裡
'
龍
樹
說

諸
佛
依
二
諦
，
為
眾
生
說
法
，
一
以
世
俗
諦
，
二
第
一
義
諦
。
若
人
不
能
知
，
分
別
於
二
諦
，
則
於
深

佛
法
，
不
知
真
實
義
。
若
不
依
俗
諦
，
不
得
第
一
義
，
不
得
第

7
義
，
則
不
得
涅
葉
。



會自由
此
中
，
不
論
是
世
俗
諦
或
第
一
義
諦
都
是
應
機
而
說
的
敦
法
，
但
是
若
不
能
判
別
二
諦
敦
法
之
間
的
高
低
或

權
實
，
則
往
往
會
眛
於
佛
陀
說
法
的
真
義
，
而
我
們
若
不
能
依
這
些
可
說
的
敦
法
而
頤
序
漸
進
，
便
難
以
悟

入
那
不
可
說
的
第
一
義
，
這
個
第
一
義
即
是
「
法
」
。

順
著
這
個
觀
點
，
我
們
再
來
看
第
六
與
第
八
詩
頌
所
提
及
的
有
關
「
我
、
法
」
的
四
句
。
不
論
是
第
六

或
第
八
詩
頌
，
從
《
中
論
》
的
各
家
註
釋
來
看
，
都
呈
顯
出
了
四
旬
之
間
的
階
梯
性
，
由
「
我
」
的
世
俗
說
，

而
進
於
「
無
我
」
的
勝
義
說
，
再
由
「
我
與
無
我
」
的
二
諦
分
別
說
，
而
最
後
擺
脫
了
可
說
的
「
我
與
無

我
」
，
而
悟
入
不
可
說
的
第
一
義
|
|
「
諸
法
實
相
中
，
無
我
與
無
非
我
」
，
從
「
一
切
實
」
到
「
一
切
非
實
非

非
實
」
'
亦
復
如
是
。

所
有
的
《
中
論
》
註
解
家
在
他
們
對
四
句
教
法
的
詮
釋
裡
，
都
提
出
了
這
樣
的
一
種
階
梯
性
，
並
認
為

第
四
句
的
教
法
，
代
表
了
中
觀
學
派
在
有
關
「
我
、
法
」
的
論
題
上
真
正
的
立
場
。
對
諸
法
實
相
來
說
，
既

不
可
用
「
實
行
也
不
可
用
「
非
實
」
來
描
述
它
，
這
是
中
觀
學
派
一
貫
的
立
場
;
而
對
於
悟
入
實
相
的
涅
槃

者
來
說
，
其
「
自
我
」
的
存
續
狀
態
也
同
樣
地
不
可
以
用
「
有
」
，
也
不
可
以
用
「
無
」
來
描
述
它
。

中
觀
學
派
試
圖
用
言
語
來
衝
闖
「
諸
法
實
相
」
的
領
域
，
在
第
四
句
裡
可
以
說
已
然
達
到
了
語
言
的
極

致
，
但
它
仍
屬
於
「
敦
法
」
而
不
即
是
「
法
?
當
然
，
若
是
暫
時
擺
開
註
解
家
的
理
解
方
式
，
而
來
思
索
這

四
句
的
敦
法
，
也
可
以
把
它
們
當
作
是
教
化
眾
生
的
四
種
法
門
，
那
麼
在
這
四
旬
的
敦
法
裡
，
便
不
一
定
是

那
一
句
比
那
一
句
高
，
而
是
要
看
這
一
句
是
否
能
當
機
地
對
應
於
眾
生
的
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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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國
衛
祖
協
翱
繭
的
偏
潤
關
約
成
浦
W
關
臨
街
齡
翻
開
胸
蹋
的
投
蜘
喇
他
開
們

B
a
t
h
-
-

心

i

團
研
隔
磁
翎
關
關
關
般
關
磁
惱
棚
閉
關
閉
湖
騙
翱
翩
翩
制
制
紛
勵
翔
的

不

第
十
頌
是
就
事
物
生
起
的
國
果
闢
係
'
來
討
論
蜂
起
的
事
物
在
國
果
上
是
處
於
不
一
不
具
與
不
常
不
斷

?
在
這
一
頌
裡
我
們
可
以
看
到
和
「

」
裡
相
同
的
東
西
。

第
十
頌
@
e

「
若
法
從
緣
生

9

不
即
不
異
因

-
P

是
故
名
實
相
，
不
斷
亦
不
常
」

9

此
中
，
「
是

名
實
相
」

一
旬
在
現
今
所
見
的
梵
藏
二
本
裡
是
沒
有
的
，
問
什
公
在
譯
文
裡
添
入
此
一

?
或
有
可
能
是
基
於
「

起
性
空
即
諸
法
實
相
」
的
中
觀
義
理
而
來
。
「
若
法
從
緣
生

9

不
即
不
異
因
」

?
則
它
的
起
現
與
條
件
之
間
的
國
果
關
係
，
便
是
「
不
一
也
不
異
」

、
水
、
土
壤
等
等
條
件
而
成
為
芽
，
驢
子
等
等
條
件
便
是
構
成
芽
起
現
的
原
因
，

芽
和
這
些
條
件
並
不
是
相
同
的
東
西
，
可
是
芽
也
不
能
離
開
了
這
些
條
件
而
起
現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果
與
因
之

間
便
是
不
一

9

這
也
就
是
說
，
因
果
之
間
既
不
是
一
種
等
間
的
自
生
闢
係

9

也
不
是
一

一
切
就
可
以
從
一
切
生
。

「
不
斷
亦
不
常
」
也
可
以
用
種
和
芽
的
學
一
月
喻
來
加
以
了
解
，
種
是
「
不
常
」
也
「

」
，
因
為
種

「
斷
于
它
便
無
生
芽
的
力
悶
，

「
常
」
'
則
芽
亦
不
能
生
起
。



「
不
一
亦
不

昱
川9

不
斷
，

尊

化
甘
露

于
此
中
，

不

、
不
具
、

民.，

也
有
「

」
的
意
思
。

因
此
，

思
是
說
:
佛
陀
宜
說
了
不

不

關
機
間
路
都
協
間
副
研
切
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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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繪圖陳秋松)



由
此
而
轉
入
第
十
二

「
若
佛
不
出
世
，
佛
法
已

9

諸
辟
支
佛
智
，
從
於
遠
離
生
。
」
在
佛

的
智
盞
，

J
J領
i
l
i

世
，
請
住
法
界
。

o
f
f
-

溫

，
也
就
是
在
「

9

他
仍
然
可
以
獨
自
悟

」
而
來
，

一---，

L一

一
個
僻
靜
的
地
方
?

…「

L一



、
車
?

"nnH 

。
所
以
只
要
一
心
求
道
，

「
道
」
可
求
?
由

《
中
論
》
第
十
八
日
間
雖
然
短
短
的
只
有
十
二
首
詩
頌
，

一
步
的
探
索
與
研
究
。

在
《
中
諭
》
的
其
他
篇
章
裡

9

，
而
甚
少
表
明
自
家
的
觀
點
9

，
他
卻

，
其
中

問
H
H
9

Lhq 

「
間
句
」
的
形
式
，

眾
生
的
方
便
，
最
後
在
結
頌
中
，

日
後
中
觀
學
派
的
理
論
發
展
，

國

《
中
諭
》
之
際
，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五
十
一
期
〕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九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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